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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9:25、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 28号（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共山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84 人，代表股份数为 2,316,548,7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39.561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4人，代表股份数为 1,387,777,67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3.7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0 人， 代表股份数 928,771,08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8615％。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9 人，代表股份 74,915,073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1.27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4,605,525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0.078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7 人，代表股份 70,309,54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007％。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314,632,6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173％；反对 1,916,1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827％；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314,796,6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244％；反对 1,752,1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756％；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314,632,6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173％；反对 1,916,1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827％；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314,628,8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171％；反对 1,600,5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691％；弃权 319,400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 0.0138％。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14,787,4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240％；反对 1,761,3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760％；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3,153,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89％；反对 1,761,3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51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14,686,3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196％；反对 1,543,0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666％；弃权 319,400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 0.013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3,052,6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140％；反对 1,543,0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0597％；弃权 319,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63％。

7、以特别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76,099,282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8.2539％；反对 40,449,473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股份的 1.7461％；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46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062％；反对 40,449,47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938％；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华鑫集团（营口）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11,620,694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 99.5752％；反对 1,755,9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 0.4248％； 弃权 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3,159,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561％；反对 1,755,9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439％；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14,797,4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244％；反对 1,751,3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756％；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3,163,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623％；反对 1,751,3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37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14,792,8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242％；反对 1,755,9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758％；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3,159,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561％；反对 1,755,9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439％；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15,136,4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390％；反对 1,412,3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610％；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3,502,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48％；反对 1,412,3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852％；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15,122,239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99.9384％；反对 1,426,5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 0.0616％；弃权 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3,488,5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958％；反对 1,426,5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9042％；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杨君珺律师、李青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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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协鑫集成”）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首次
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453.924 万股。 本次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截止 2021 年 5 月 20 日）将由 5,855,502,667 股减至 5,850,063,427 股（包含
前期暂未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回购注销的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
900,000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
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债权人如向
公司提出书面要求的，应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1]A0293号
致：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证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从业办法》”）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
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公司董事会

于 2021年 4月 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
cn）公开发布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
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
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
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在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由贵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1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的资

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反馈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
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 11 人，代表股份 119,394,646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68.6795%。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 依照《公

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关于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关于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关于回购限制性股份注销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关于 2021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同意 7,844,37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29%；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627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冯就
景、冯宇华、罗永文已回避表决。

10.《关于 2021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关于 2021年度监事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所律师、 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

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以上全部议案的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独立董事已针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查验，上述议案 8、议案 12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其他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周 涛
桑 健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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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10: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月 20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19,394,6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67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为 119,319,5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63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75,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3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为 77,1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44%。
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限制性股份注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844,371，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29％；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62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冯就景、冯宇华、罗永文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监事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9,345,1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977％；反对 4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64.202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

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7
债券代码：128145 债券简称：日丰转债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2021年 5月 20日分别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 2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资格， 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44万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73,843,128 股减至 173,828,728 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
由 173,843,128元减至 173,828,728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
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
联系人：孟兆滨、黎宇晖
联系电话：0760-85115672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2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 2021 年 4 月
09日召开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的总股本

179,690,953股（扣除已回购股份 13,416,6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0 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计派发现金 41,328,919.19元人民币。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
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本次实施的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买入公司股票计划已经实施完毕。为了保证权益分配方

案的正常实施，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承诺公司股本保持不变。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际为： 以公司总股本 193,107,640 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13,416,687股后的总股本 179,690,95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0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6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3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05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05月 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0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05 月 28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493 俞正元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05 月 20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05 月 27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41,328,919.19元 =179,690,953股×0.23元 /股。因公
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
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
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214020元 /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即 0.214020
元 /股 =41,328,919.19元÷193,107,64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214020元 /股。

七、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 223号
咨询联系人：黄平、刘丽红
咨询邮箱：cldg@csdlfj.com.cn
咨询电话：0731-85262635
传真电话：0731-8557015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0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1-037
转债代码：127032 转债简称：苏行转债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调整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苏行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 8.34元/股
苏行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 8.10元/股
苏行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1年 5月 27日
2021年 5月 18日，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行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6 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现
金红利，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40元（含税）。 2020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行于 2021年 4月 12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50亿元人民币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债简称
“苏行转债”，转债代码“127032”。 根据《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法规规定，在苏行转债发行之后，当本行因派送现金股利使本行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苏行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以上公式中：P0为初始转股价格，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因本行 2020年度利润分配，苏行转债转股价格自人民币 8.34 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8.1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5月 27日（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1-036
转债代码：127032 转债简称：苏行转债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1年 5月 18 日召开
的本行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一）2021 年 5 月 18 日，本行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40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行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是以固定总额方式分配，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行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6 日）收市后的

总股本 3,333,333,3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4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16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行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8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4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普通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行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99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 08*****627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3 08*****474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4 08*****117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5 08*****268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确权股份托管专用证券账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 5 月 19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6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本行自行承担。

（三）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本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将相应调整，具体详见本行同日披露的《关于根

据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728号苏州银行大厦
咨询联系人：杨先生 李先生
咨询电话：0512-69868143，0512-69868509
传真：0512-65135118
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本行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947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2021-034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接到控股股东荆世平通知，其将直
接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首发前限售股）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并办理完毕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股 份
数量（万
股）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占 其 直
接 持 有
股 份 比
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荆世平 是 100.00 是 是 1.66% 0.61% 2021 年 5
月 18日

2023 年 7
月 1日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融资担
保

质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本
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直接持有
股份数量
（万股）

直接持
有股份
比例

累计质押股
数
（万股）

占 其 直
接 持 有
股 份 比
例

占公司 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
（万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 股
份限 售数
量（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荆世平 6,035.487
0 36.66% 1,753.6000 29.05% 10.65% 1,753.6000 100.00% 4,281.0153 99.98%

合计 6,035.487
0 36.66% 1,753.6000 29.05% 10.65% 1,753.6000 100.00% 4,281.0153 99.98%

注：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均为首发前限售股,“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为首发前限售股

及高管限售股。
三、 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如果全部在质股份被

行权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质押为大股东个人的担保措施，对公司生产经营无不良影响。
四、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1-056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2021年 5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接收了公司提交的《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申请材料，并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接收凭证》(211170号)。

2021年 5月 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211170
号，以下简称“《补正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进行了审查，并要求公司在《补正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部门报送有关补正材料。 公司将按照《补正通知书》的要求，积极准备补正材料并及时报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ST科陆 公告编号：2021043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5月 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

问询函〔2021〕第 96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就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年 5月 20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涉及需披露的，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年审会计师就年报问询函关注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及回复。 由于年报问询函部分事项还需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和完整，经

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1年 5月 27日前回复年报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80 证券简称：*ST平能 公告编号：2021-033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21 年 5 月 13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
的《关于对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93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 2020 年年报中的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1 年 5 月 20 日
前报送相关材料并对外披露。

接到问询函后，我公司立即组织人员开展对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落实和核查。
鉴于问询函中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核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 延期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
成问询函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